
學生姓名 學號

系所/班別

性別 □男　　□女 聯絡電話

服務學習單位
（單位核章）

服務學習單位
（承辦人核章）

□具低收入戶身分

□具中低收入戶身分

重要事項說明與切結：

□失業家庭子女

1.本校提供經濟弱勢學生每月新台幣6,000元之生活助學金，領取生活助學金之

  學生，需執行每月30小時之生活服務學習時數（每週以8小時為上限）。

2.申領本助學金之學生，需先自行尋找校內服務單位，經核章完成後，於申請期

　限內繳交。經教育部審查符合弱勢助學資格且經本校「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」

　審議通過者，每月需進行服務學習，並由服務單位進行單月評估，若經服務單

　位反應：工作態度不佳、學習率低…等之表現不佳情況，經學習單位勸導仍未

　改善者，將取消下月助學金申領資格，亦列入次學年之審核參考。

3.以上內容皆已詳細閱讀並瞭解，且若提供之資料如有不實，本人願自行負責，

　同意歸還已領取之生活助學金款項。特此切結為憑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切結人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中華民國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樹德科技大學　　　學年度弱勢助學－生活助學金申請表

系/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班　

家庭現況：若符合以下任一情形者，請勾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；若無符合，則免勾選

□學生或父母符合全民健保重大傷病標準者

□父母一方不幸亡故（□父　　□母）

□父母雙方不幸亡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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